南昌航空大学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制度（试行）

校党政办字〔2007〕156号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南昌航空大学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有关精神，结合二级学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会议制度。

第二条 会议是学院“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”的领导模式的最重要体现，研究决定学院重要行政事项。

第三条 会议由院长或由院长授权的副院长召集并主持。

第四条 会议采取例会制，原则上每两周举行一次。如工作需要可提前或延期举行。

第五条 会议人员由院长、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副院长、院长助理、工会主席和学院办公室主任组成。涉及相关单位问题时，可请有关人员列席会议，并在该单位议题讨论完毕后退席。

第六条 会议须有过半数组成人员出席方可举行，一般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出席，决策方为有效。

第二章 议事范围

第七条 会议的议事范围：

（一）学习党和政府的重大方针、政策，传达学校关于行政工作的决定和意见精神，并结合学院实际提出具体贯彻意见；

（二）研究制定学院总体发展规划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方案、重要规章制度及年度工作计划；

（三）科研、教学、师资队伍建设、科研平台与创新团队建设、专业设置与调整、机构设置等涉及学院建设与发展中的主要事项；

（四）研究制定年度经费预、决算，大宗经费使用，分配方案及业绩津贴分配、办学资源调配方案等；

（五）主要岗位设置与调整、人员聘任、业务骨干培养、教职工奖惩等；

（六）研究决定学院对外交流、培训服务、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重要问题；

（七）招生工作及毕业生工作中的重要事项。学生的奖励、处分、休学、留级、退学等决定；

（八）讨论提请学校决定的涉及学校行政工作的重要议题；

（九）需要研究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三章 议事程序

第八条 会议议题由学院领导提出。学院办公室将议题汇总后报院长审定，经同意后，由学院办公室具体组织安排。

第九条 提请审定的议题，一般先由提出议题的院领导作出说明，必要时由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情况，并提出解决建议和方案。对于讨论的议题，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会议决议。

第十条 与会人员，应提前熟悉和了解会议内容，本着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。会议拟定的议题，一般不得临时动议。

第十一条 重大问题和事项，在意见分歧较大时，可暂缓作出决定，待进一步调查研究、沟通协调后再行议定。

第十二条 会议的会务工作由学院办公室负责，包括议题收集、拟制议题、制发通知、准备有关会议材料、进行会议记录、起草会议要求制发的文件等。

第十三条 会议议定事项由有关单位落实，学院办公室负责督办，并定期向院长汇报办理情况和结果。会议记录由学院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。

第四章 会议纪律

第十四条 会议是学院主要工作例会，与会人员要准时到会。因特殊情况不能与会，应事先向会议主持人请假。

第十五条 会议的议决事项，要遵守保密纪律，任何人无权外传会议议决情况，违者将予以追究。

第十六条 会议在讨论职称评审、奖惩、选拔等事项，执行回避制度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试行，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